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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排污权交易对排污企业具有内在的调节激励作用 ,其较传统的行政管制能更有效地促进环境容量

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排污权交易和欧美国家的相关经验进行简要介绍 ,同时结合我国电

力行业的自身特征 ,构建了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机制设计框架 ,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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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电能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撑能源之一 ,享有“工业

之母”的美誉。然而 ,我国电力行业长期以高居

70 %以上比例的火电为主的电源结构 ,所带来的严

重的环境污染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地控制 ,反而

在部分地区有扩大之势。

近年来 ,排污权交易 (emission t rading) 成为了

社会解决环境外部性的有益尝试。国内外学者对排

污权交易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产权界定

和定价策略上 ,近年来各专家和学者开始热衷于对

其市场机理的探讨 ,但一直因其市场发育不够成熟

而未能构建出有效的机制。蒙特格莫里 ( Mont2
gomery) [1 ]等学者在早期的排污权研究中 ,提出了

对环境目标影响较大的不同污染源建立不同许可的

市场均衡模型。同样是针对不同的污染源 ,泰坦伯

格 ( Tietenberg) [ 2 ]的研究则具体到了对每个受体位

置建立独立许可证的政策建议。在国内 ,蔡守秋、张

建伟等指出“在明确界定排污权产权归属的前提下 ,

排污权交易价格的形成才具备客观条件”[3 ] 。清华

大学的张艳林、孙永广[4 ] 等建立了一个国家的碳减

排量定价理论模型 ,使用该模型通过扰动分析 ,并导

出了减排量的最高需求价格和最低供给价格的计算

公式。排污权交易在我国还是一个新事物 ,关于排

污交易试点的实施效果、后续发展及市场运作模式

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于排污权交易的实践

也亟需完善相关的政策 ,会同对市场交易规则的机

制设计 ,共同为我国的排污权交易的开展铺平道路。

本文在对相关理论和我国电力行业特点进行分

析的基础上 ,提出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市场的

机制设计对策。

2 　排污权交易

20 世纪 70 年代 ,戴尔斯 (Dales) 最早提出了排

污权交易这一概念。排污权交易是指在满足环境要

求的前提下 ,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 ,并允许这种

权利像商品一样被自由买入和卖出 ,以此来减少污

染物排放 ,实现环境容量的优化配置。到 20 世纪

80 年代 ,排污权交易基本形成了成熟的理论。

环境资源是公共物品 ,但环境容量是有限度的 ,

所以大众的“搭便车”现象[5 ]容易导致哈丁 ( Hardin)

的“公有地悲剧”( t rategy of the commons) 。庇古
( Pigou)在其名作《福利经济学》中论述的对污染者

征税或收费的办法来解决外部性的方法 ,曾一度成

为世界范围内通行的环境管制方式。但如果在排污

者之间进行转移庇古税 ( Pigou tax) 的排污权交易 ,

则使用相同的环境治理费用可达到更大的环境治理

效果。科斯 (Coase)从“外部侵害”问题入手 ,探讨了

负外部性问题 ,认为通过私人谈判适当界定和实施

产权将会得到最优的结果[6 ] 。科斯定理 (Coase t he2
ory)认为 ,当交易成本 ( t ransaction co st ) 为零时 ,无

论初始权利如何确定 ,都可由市场交易达到帕累托

最优 ( Pareto optimum) 。

产权界定不清是产生环境外部性的根本原因。

排污权交易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交易成本 ,但科斯

定理的产权思想无疑奠定了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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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排污权交易可以较好地克服传统直接管制政策

的局限性 ,通过政府的许可证交易 ,排污权交易中低

治污成本企业可通过出售排污许可少排放并获取交

易收益 ,而高治污成本企业则通过购买排放权达到

少治理、多排放的目的 ,从而使不同治污成本企业形

成自动减排的内在激励。排污权交易的具体原理如

图 1 所示。

图 1 　排污量与治污成本关系图

图 1 中 ,横轴表示排污量 ,纵轴表示治污成本或

排污权交易价格。横轴总长度 O1 O2 为政府允许的

排放总量。横轴由左至右为企业 1 的排污量 ,从右

到左为企业 2 的排污量。MC1 和 MC2 分别为企业 1

和企业 2 的边际治污成本 ,且 MC1 小于 MC2 , O1 O2

为政府允许的排放总量。O1 Q′为企业 1 的初始分配

排放量 ,相应的达标治污成本为 O2 Q′B 。O2 Q′为企

业 2 的初始分配排放量 ,相应的达标治污成本为

O1 Q′A , 故排污权交易前的社会总治污成本为
O1 O2 E 与阴影三角 A B E 面积之和。由于存在治污

成本差异 ,因此低治污成本企业 1 通过排污权交易

市场卖给高治污成本企业 2 QeQ′容量的 SO2 排污
权后两企业在 Qe 点达到了短时期的交易均衡。企

业 2 通过交易排污权获得了 QeQ′份额的排污许可 ,

而企业 1 也通过交易获得了 QeQ′单位相应的减排

收入。交易达成后 ,两企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仍为

O1 O2 ,暂时没有实现总量减排 ,但社会总治污成本

却减少了 AD E , 即此时的社会总治污成本变化为

O1 O2 E 与三角 B D E 面积之和 ,提高了环境容量资

源的配置效率。从长远来看 ,高治污成本企业会努

力采取措施向低治污成本企业行列靠拢以获取排污

权收入 ,或至少减轻污染以减少企业为获得额外排

污权交易而发生的支出费用 ,届时新一轮的排污总

量就会减小 ,政府就会修改总量控制份额 ,然后依据

企业新的排污绩效、治污成本等重新界定企业的初

始排污份额 ,实现更高的环境资源配置效率。

3 　欧美国家的排污权交易及经验

311 　美国的排污权交易及经验

31111 　美国排污权交易简况

目前 ,美国进行的排污权交易商品主要是电厂

之间的 ,因为电厂的 SO2 排放量可以通过连续监测

设备和其他的一些测算办法测算出来。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美国开展的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国家环

保局排污权交易计划、酸雨计划及加州 RECL A IM

计划最为典型。

美国国家环保局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2
gency ,EPA)排污权交易计划 ,是清洁法案的一个组

成部分 ,此计划规定排放量低于法定标准的企业可

以获得排污削减信用 ( emission reduction credit s ,

ERCs)来补偿企业内部其他污染源的超标排放 ,或

者与其他企业进行交易 ,甚至可以储存起来用于公

司的扩建。

美国著名的“酸雨计划”( acid rain p rogram ,

ARP)源于 1990 年颁布的《清洁空气法》,此法规要

求所有排放污染的工业企业都要努力压缩各自的

SO2 排放量 ,以减少大气污染。该计划的目标是以

1980 年为基础 ,每年削减 SO2 排放量 100 万吨。企

业只能在允许排放限额内排污 ,否则将被处于 2000

美元/ 吨的罚款 ,富余的允许排放量可以储存或买

卖。酸雨计划的核心是基于市场的许可证交易。首

先 ,政府实施污染总量控制 ,分别对主要污染物规定

排放总量 ,根据各种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然后 ,把污

染总量透明平等地分配给行政区内的各个污染制造

者 ,得到污染排放许可权的企业就可利用排污权交

易市场自由交易他们手中的污染许可证。

RECL A IM ( regional clean air incentives mar2
ket)计划是 1994 年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

实施的区域性排污权交易计划 ,其目的是达到联邦

和州规定的洛杉矶地区 SO2 和 NO x 排放的环境质

量标准。该计划的排污权初始分配是根据历史上的

有关指标 ,但尽可能反映企业的一般生产水平 ,不受

经济衰退等不确定因素影响 ,向各个企业发放的排

污权额度呈逐年减少趋势。

31112 　美国排污权交易经验

排放权交易经验主要来自美国 ,美国的 SO2 排

污权交易政策是迄今为止尝试过的最广泛的排污权

交易实践。数据显示 ,1995 年参与 SO2 排污权交易

的电厂的 SO2 排放量比 1990 年减少了 45 % ,而没有

参加交易体系的电厂的 SO2 排放量却增加了 12 % ,

SO2 排污权交易有效地保证了环境目标的实现。

为了有效推进排污权交易的开展 ,美国十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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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法制的作用。完善的立法是美国排污权交易顺利

开展的重要保障。从《清洁空气法》到至今仍在实行

的《酸雨计划》都可以看出美国立法在减排方面的重

要作用 ,美国的应用实践也证实了立法对火电 SO2

减排产生了积极影响[7 ] 。

在政府的监督管理上 ,美国环保部门为了有效监

测火电企业的 SO2 排污情况 ,不惜花高费用对所有污

染源都采用了计量最准确的连续在线监测方式。美

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成功实施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

进的监测技术手段和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

对于排污权许可在实践中的初始分配问题 ,美

国国会在《清洁空气法》中提出了初始排污权的 3 类

分配方式 ———免费分配、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鉴

于厂商对收费的抵触心理及集团势力可能存在的操

纵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力 ,美国基本实行免费分配这

种更具可操作性的原始分配方式。但为活跃市场交

易 ,政府也采取了如 RECL A IM 计划等对排污者收

取一定排污费的行政做法。

在交易制度政策上 ,美国采取了诸如泡泡政策、

净得政策、补偿政策、排污量存储政策等[8 ] 多类政

策 ,既方便了政府对环境容量资源的宏观调控、节省

了政府的污染控制支出 ,又激励了排污企业内部生

产和治污边界行为的改进 ,还促进了排污权市场主

体的交易积极性。

交易体系方面 ,美国早期主要采取的是对 SO2 、

NO x 、颗粒物等多种污染物使用信用减排交易这种

“开放交易体系”(open market system) ,即任何排

放源只要排放削减量超过一定的基准排放水平 ,经

向环保局申请认可后便可产生排放削减信用。当

前 ,美国使用较多的交易体系为强制性的总量控制

型排污权交易 ,即预先为一定区域内的污染源设定

总年度排放上限 (cap) 及一定时期削减计划时间表

的“封闭市场体系”(closed market system) 。美国

最为成功的酸雨计划许可交易就是最典型的总量控

制型排污权交易例子。

312 　欧盟的排污权交易及经验

31211 　欧盟排污权交易简况

根据《京都议定书》碳交易机制建立的欧盟排放

贸 易 体 系 ( European U nion emission t rading

scheme ,EU ETS) ,是一个基于配额的区域性统一

“上限 - 贸易”温室气体减排的碳交易市场 ,也是全

球碳交易市场的主导。EU ETS 交易商品为 CO2 这

种温室气体 ,2005 —2006 年实施期间成为全球市值

最高的碳交易市场。EU ETS 是一个与国际金融和

能源市场有着内在联系的新兴商品市场 ,已实现了

完全市场化运行。EU ETS 遵从《京都议定书》的减

排约束 ,旨在利用市场机制来有效降低减排成本 ,解

决气候变化问题。EU ETS 将《议定书》减排承诺期

2005 —2012 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05 —

2007 年 ,期间的 CO2 排放上限为 63 亿吨 EUA (排

放许可 ,1 EUA = 1 吨 CO2 / 年) ,且只针对电力部门

等高能耗工业的 CO2 排放 ,排放量占到欧盟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的 44 %。第二阶段为 2008 —2012 年 ,

要求各成员国削减至 2018 亿吨 EUA/ 年 ,受管制的

设施若超过了排放许可的限额 ,会面临 40～200 欧

元/ 吨的罚款。2008 年 ,欧盟委员会在 EU ETS 交

易第三阶段的提议意见稿中提出了“3 个 20 %”的减

排目标 ,即到 2020 年减少 CO2 排放 20 % ,能源使用

减少至 20 % ,可再生能源使用占到能源使用总量的

20 %。

31212 　欧盟排污权交易经验

EU ETS 的成功源于它在市场机制设计方面的

以下努力 :成功建立并能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它形成

了一个能够自由交易排放配额的环境 ,便利市场交

易的顺利进行 ;将京都减排承诺期划分为试验 (pilot

p hase ,2005 —2007 年)和后期交易 (2008 —2012 年)

两阶段 ,逐步吸取教训、积累经验 ,减少了 EU ETS

的风险 ,也有利于推动第二阶段交易的发展 ;在不同

阶段实施不同的初始分配方式 ,第一阶段免费分配

配额 ,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排放交易的信心 ,使得

反对声音最大的工业部门积极支持进行排放交易 ,

统一体考虑从 2013 年起将尝试让部分企业通过拍

卖的方式购买和转让碳排放权 ;与京都灵活机制 J I

(jointly implemented , 联合履行机制 ) 和 CDM

(clean develop ment mechanism ,清洁发展机制) 等

其他温室气体减排市场连接增加 EU ETS 的市场供

给 ,有利地调整了配额供需 ,使得配额价格降低 ,增

进了利益相关者的收益 ;包括现货、期货和期权交易

等多品种的 EU ETS 市场结构 ,与一般期货、现货市

场相比 ,在商品来源、商品供给、整体目标、激励机制

和获利趋势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优势 ; EUA 价格主

要由供给和需求状况决定。鉴于第一阶段确定的

EUA 数量高于实际排放致使 EUA 价格最后趋于

零的情况 ,为了加强减排力度 ,提高环境效果 ,欧盟

委员会在第二阶段减少了 EUA 数量 ,使得 2008 —

2012 各年交货的 EUA 和约价格呈上升趋势 ,促进

了市场交易的活跃。

4 　中国电力行业的总体环境特点及
排污权交易现状
411 　我国电力行业总体环境特点

我国电力行业的总体环境是广义上的大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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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行业自身的“自然环境”及政府对行业进行环境

经济政策管制、不同用电客户对电力的多样性、易变

性需求的社会环境 (本文主要指政府的政策规制) 。

我国电力行业的自身环境主要是指电力行业的

生产技术水平、不同电源结构带来的排放绩效、各发

电企业的治污效率、电力公司对电网的管理水平及

电力客户营销环境等组成要素 ,本文主要指发电侧

的电源构成、各发电技术的能源利用效率及电厂的

排污治污能力。我国是世界上少有的以煤电为主的

国家 ,火电装机在我国电源结构中的比重一直在

75 %以上。据中电联发布的数据 ,截至 2008 年底 ,

全国发电设备容量总计 79253 万千瓦 ,其中火电就

达 60132 万千瓦 ,约占总装机容量的 75187 %。现

在和将来煤都是我国能源的主力。虽然其在总能源

中所占的比例会逐渐下降 ,但是总量仍会不断增加 ,

原煤用于发电的比例也会越来越大。当前我国火电

的效率约为 30 %～35 % ,而国外高达 40 %～50 % ,

我国生产一度电的煤耗为 379g ,比世界发达国家水

平高出 50g～60g。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电力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

从而推动电力行业的快速发展。最近几年电力消费

弹性系数都达到了 1 以上 ,即电力需求的增长率远

远大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 (如图 2 所示) 。然而 ,

我国以煤炭为主的电源结构 ,电力行业的发展带来

了愈加严重的污染 (如图 3 所示。其中 2001 年、

2002 年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6》、《中国

统计年鉴 2007》,其余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8)》) 。据统计 ,我国发电厂排放的 SO2 和 NO x

分别约占我国 SO2 排放总量的 2/ 3 和 NO x 排放总

量的 1/ 3。目前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SO2 排放最大

的国家 ,其中燃煤电厂 SO2 排放已达到国内 SO2 总

排放量的 50 %以上 ,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人身

健康伤害。

图 2 　1998 —2007 年中国电力消费同比

增长率、电力弹性系数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8 年) 。

图 3 　2001 —2006 各年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

目前 ,我国电力行业污染控制的环境政策仍是

以行政命令手段为主 ,包括总量控制、排放标准、排

污申报和许可证制度、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制

度、限期治理和排污收费等 ,经济手段仍居于次要地

位。而且 ,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还不够完善 ,仍没有

像西方国家那样对高能耗、高排放企业计征环境税 ,

使得电力企业造成的发生于市场定价制度之外的负

外部性 (negative externality)无人买单 ,环境容量资

源这一公共品恶化的外部成本也迟迟得不到有效控

制。

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环保压力及人们渴望追求

高生活水平而不断提高的环境质量要求 ,我国的环

境总量控制制度会变得日益严格 ,电力行业未来发

展的环境约束将会更加苛刻。为摆脱环境制约困境

及减排的现实压力 ,电力行业作为我国的环境污染

大户 ,理应顺应时代的需求和环境政策的发展趋势 ,

引入高效的排污权环境经济政策 ,利用市场手段实

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开拓我国电力行业未来发展的

可持续之路。

412 　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开展状况

41211 　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总体概况

近年来 ,考虑到排污权交易这一市场刺激手段

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择优汰劣”、“激

励筛选”的作用 ,我国在对美欧等国排污权交易理论

和实践进行总结回顾的基础上 ,对它的研究逐渐多

了起来 ,也相应做了一些研究与试点。我国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开始试行排污许可证制度 ,并在一些地区

试点排放权交易制度。1990 —1994 年 ,国家环保总

局在 16 个重点城市进行了“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

制度”的试点及在 6 个重点城市进行了大气排污权

交易试点。2001 年 ,江苏南通开展了我国首例 SO2

排污权交易。2002 年 ,江苏太仓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向南京下关电厂购买了 1700 吨/ 年、为期 3 年的

SO2 排污权 ,开创了我国首例异地排污权合同交

易[9 ] 。我国通过对民用燃烧设备的改造和能源结构

调整 ,使得 SO2 带来的局地空气污染已经得到有效

缓解 ,但跨界酸雨问题却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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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0 ] 。

41212 　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困境

我国当前的火电企业普遍存在外部不经济 ,治

理费用高于削减污染带来的收益 ,且自己寻找排污

权出售者的交易成本过高 ,因此企业常常放任外部

性的存在。排污权理论已成熟定型 ,并在国外有丰

富的实践操作经验 ,但排污权交易在我国却迟迟难

以从制度上予以推进。

中国的排污权交易还不完全是一个自发的市场

行为 ,交易难以市场运行的原因在于我国的排污权

交易还是一个卖方市场 ,即市场有需求但供给严重

不足。我国电力行业进行的几例异地排污权交易几

乎都是在环保部门的努力下促成的 ,企业并不是十

分愿意进行交易。电力企业普遍有未雨绸缪的考

虑 ,在电力缺口较大时 ,电厂新扩建是较优选择 ,即

使有剩余的排污指标也会惜售 ,以待自备后用。另

一方面 ,国家规定新建电厂必须实施脱硫 ,在总量控

制的限制下 ,即使进行了脱硫 ,仍有可能超标排放 ,

需要从其他地方获得排污指标 ;再加上老电厂由于

设施落后 ,改造难度比较大 ,脱硫成本很高 (一般占

到电厂投资总成本的 20 %多) ,因此实施脱硫的企

业很少 ,市场自然也就出现供给不足的状况。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的

王志轩认为中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之困主要来自

以下方面 :SO2 减排政出多门 ,缺乏交易基础 ;低硫

煤与高硫煤脱硫电价尚未拉开差距 ;用于交易所得

SO2 排污权还要遭遇收费 ;中央与地方政府及地方

政府间排污权转移和排污收费转移的矛盾 ;企业不

积极有隐忧[11 ] 。

目前 ,我国只开展了较少的几例电力排污权交

易 ,这与中国仍处在试点阶段和中国的国情有关。

中国与当初美德等实行排污权交易国家所处的经济

发展阶段不同 ,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还不是太成熟 ;政

府不是很情愿放开由市场支配 ,担心缺乏明确的交

易规则一放就乱 ,也没有当成一项独立的政策加以

推广 ,而只是停留在口号宣传上 ;企业习惯在政府浓

厚的行政管制下进行排污控制 ,宁愿交排污费也不

愿承受不确定性带来的更大的损失 ;社会对企业的

排污要承担社会责任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谁污染

谁治理”的传统思维水平上 ,没有将其像服务那样当

作一种无形商品 (intangible goods)来定价并推向市

场交易 ;交易行为只局限于个别城市试点 ,大多没有

连续性 ,面源开展不广 ;很少对开展排污权交易的试

点单位进行技术经济后评价 ,试点工作多是在行政

安排下进行 ,无人关注交易成本和社会效益的高低 ;

等等。

5 　中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的
市场机制设计要点
511 　机制设计架构

一项新制度能否得以实施 ,其构成要素很重要。

排污权交易的治污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

构成要素。斯塔文斯 ( Stavins) 认为一个完整的排

污权交易制度应包括以下 8 项要素 :总量控制目标、

排污许可、分配机制、市场定义、市场运作、监督与实

施、分配与政治性问题、与现行法律及制度的整合。

为澳大利亚环保部制定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坎威尔
(Comwell)则认为应考虑以下因素 :产品定义 (排污

许可期限、排污因子、排放总量和污染物种类) 、市场

参与者 (强制性参与者和自愿性参与者) 、排污权分

配 (拍卖和免费分配) 、运作管理 (检查排污企业的许

可证、监督排污情况以及强制执行环境政策) 、市场

问题 (交易机制和市场势力)等。

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设计的关键

是 :如何设置公平的原始配额分配给各电力企业 ;监

管机构及交易各方获得的数据是否准确地反映了排

污交易者的真实信息 ;建立怎样的交易规则使电力

企业可以自由出入市场 ;法制是否完善 ,奖惩政策是

否合理、到位。电力行业的排污权交易离不开一般

市场的运行要素 ,要交易就必须有市场 ,就得有市场

的参与者、交易标的、监管者及其他对象 ,而且市场

应是起基础性作用的调节工具。但是 ,我国电力行

业的具体特点又决定了它与一般市场的不同 ,对于

本行业的排污权交易的机制设计还要结合其自身的

行业特性 ,设计出既不失一般性又体现行业本身发

展规律的高效市场运作机制。本文针对排污权交易

的产权确定前提和市场自由交易是其生命的根本动

力 ,构建了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如下机

制 ,如图 4 所示。

从框架图中可以看出 ,本文将我国电力行业排

污权交易市场划分为政府、发电商和社会 3 大主体。

其中 ,市场是排污权交易体系的核心 ,它将政府、发

电商及社会各方紧密地联结了起来 ,发挥着纽带的

作用。政府在排污权交易中退居幕后进行调控管

理 ,相对于传统的对电力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行政

干预的处理方式有很大不同。由于我国的排污权交

易市场还处于草创阶段 ,市场发育度不高 ,因此需要

政府在市场培育初期制定更多切实可行的操作细则

和管控措施。即使市场成熟到一定程度可以大量自

由交易 ,也离不开政府的严密监控和调节。电厂是

我国 SO2 大气污染的贡献主体 ,发电环节又是我国

电力行业环境污染的主要环节 ,发电商对排污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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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敏感的神经。不管市场发育到何种程度 ,发电

企业在市场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初衷都是进行治污与

交易成本的比较 ,在有利可图时出入市场进行排污

许可交易。除发电企业外的社会参与方 ,是排污权

交易市场的润滑剂 ,包括个人、其他行业企业、中介

机构、非政府组织 (N GO) 等。社会参与的作用主要

是监督发电商的生产、排污、瞒报、合谋等行为 ,为政

府的管制政策提供决策支持 ,为发电商提供排污权

交易信息 ,替交易者完成交易等。当前对我国电力

行业排污权交易机制的设计 ,重点在于分析研究政

府、社会的角色。为此 ,本文提出我国电力行业排污

权交易的如下机制设计要点。

图 4 　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市场机制设计框架

512 　机制设计要点

1)完善排污权交易法制建设。

为构建排污权市场的交易基础 ,应尽快在法律

上完善排污产权制度 ,避免所有权界分和交易引起

的环境产权失序。国家应完善排污权有偿取得与排

污交易的法律依据 ,指定推进排污权有偿取得与排

污交易的政策法规 ,出台全国统一的排污交易管理

办法。政府应对无偿占用排污指标的单位进行全面

的排污产权改制 ,对于改制中出现的抵触心理和改

制后可能存在的操纵市场等问题 ,要通过正确宣传

和完善法制等手段加以解决。在排污所有权的安排

上 ,必须同时考虑环境容量的大小和环境净化能力 ,

建立可“回收”的环境纳污资源所有权制度[12 ] 。对

于新改扩建的电厂 ,要先办理排污权有偿使用手续

后 ,再办理正式的环保审批手续 ,发给其新增污染排

放的排污许可证和排污产权证。

针对我国电力污染的严重局面 ,政府应制定电

力行业的总量控制目标、各电源总量污染机制 ,并建

立总量控制追踪体系 ,如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

定国家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为电力等行

业的相关单项法规的制定提供法律依据 ,如颁布《电

力行业排污权交易法》。电力关系到国计民生 ,应明

确相关政策的法律地位 ,并加强电力执法队伍建设 ,

强化政府对电力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监管协调 ,如借

鉴美国电力 SO2 排污权交易经验 ,对减少排放量获

得排污减少信用的电力企业 ,实行抵消政策、补偿政

策、气泡政策等奖励政策 ,而对那些无视政策法规超

标排放、整改不力的单位提高排污收费惩罚力度。

对于执法过程中出现的不公平、“寻租”等现象 ,则需

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 ,包括立法予以保证。

2)合理确定总量控制目标、排污配额及定价策

略。

排污权的供给方是环境管理部门 ,政府规定的

总量控制目标是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前提 ,它明确了

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排污权机制的建立 ,以总

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为政策支撑 ,分为一级市场

和二级市场。电力行业应由政府环境部门评估电力

企业所在地区环境容量所容许的最大排污量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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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将其分解为若干规定的排放

份额 ,即排放权 ,完成电力行业一级市场上的初始排

污权分配。随后 ,电力排放权产品就可在二级市场

上进行自由买卖。但是 ,我国不同地区的电力企业

的技术水平差异较为明显 ,不同环境对污染的自净

能力也是不同的 ,因此开放我国电力排污权交易市

场首先应根据各地区的区情来确定环境容量资源。

配额是参与交易的单位得到的政府许可的排放

权资源 ,是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基础。配额分配方法

主要有历史排量法、拍卖法、产值法和利税法。历史

排量法是以各排放源目前的实际排量为基础 ,具有

较强的可操作性 ,但会对生产技术先进、治污水平好

的企业不利 ,有鼓励落后之嫌 ;拍卖法是一种对市场

化程度要求较高的分配方法 ,可能会给一些有实力

的污染大户带来方便 ,且我国的市场化程度不高 ,采

用拍卖法分配初始排污权时机还不成熟 ;产值法是

在综合考虑电厂的发展情况、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基

础上 ,确定排放绩效标准 ,再根据发电量来分配排放

配额 ,兼顾了企业的生产和污染治理情况 ,是一种相

对历史排量法较优的分配方法 ;利税法引进了企业

的单位利税能耗 ,间接反映了企业的经济和环境效

益。蒋秋静、李跃宇[13 ] 通过对我国太原电力行业

SO2 排污权交易配额分配方法的研究 ,证实了考虑

企业同等能耗条件下的利税分配方法最好。因此 ,

我国电力行业主要污染物 SO2 的配额分摊方法可

采用利税法进行初始分配。利税法分配公式如下 :

Et = Ec (1 - d) ≥ ∑
n

i = 1
Qi (约束条件) ;

Qi = Ec
C i

C
K I

K i
(1 - di )α。

上式中 : Et 为 SO2 的排放目标 ,即到 t 年的排

放量 ; Ec 为 SO2 的现状排放量 ; d 为 SO2 的削减率

目标 ,即到 t 年 SO2 的削减百分比 ; Qi 为每个企业

分配的配额 ; n 为参与交易的企业个数 ; Ci 为 i 企业

标煤消耗量现状 ; C 为所有参与分配的企业标煤消

耗总量 ; di 为根据总的削减百分数确定的针对 i 企

业的削减百分比 ;α为根据具体环境目标确定的调

节因子 ; Ki 为 i 企业万元利税能耗 ; KI 为 i 企业所

处行业的万元利税能耗。

排污权初次分配如果失之公平 ,不仅无法达到

控制污染的目的 ,同时可能使一些无法得到排污权

的企业冒险违规排污 ,加剧污染。如对新老电厂的

污染问题 ,应做到区别对待。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

都说明 ,要做到公平 ,不能无偿分配初始排污权 ,因

为只有形成了成本约束 ,排污权定价才是公平合理

的定价。电力企业由于存在治污技术效率差别 ,因

此只有有偿分配配额 ,形成成本约束 ,二次交易价格

才会合理。从经济理论上分析 ,排污权的最优定价 ,

是企业购买排污权所获得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时的价格。排污权定价还应注意市场的发育趋势和

企业的发展情况 ,排污权交易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

一种状况 ,即在初期由于使用新技术 ,因此可节省大

量排污权 ,通过频繁排污权交易可使总排污量降至

某一数量 ,随后由于技术的限制和我国经济的发展 ,

因此总体排污权的需求可能上升。所以 ,政府要充

分认识到这种情况 ,适时修改电力企业的初始分配

额度 ,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适当调整排污权的购买

价格。

3)建立齐备的排污绩效监测网络及核算体制。

排放数据是排污权交易的基础 ,为了保证排污

权交易制度的实施 ,应先确定排污单位的实际排污

量。准确监测电厂排放水平 ,为市场提供透明的企

业信息 ,是电力排污权二级市场公平有序进行的根

本。根据目前世界电力行业排污数据的监测经验 ,

主要有抽测法、在线监测法、物料衡算法等开展形

式。抽测法是指通过监测仪直接测定 SO2 的排量

的方法 ,它包括企业的自行监测和环保部门的监督

性监测两级监督网络 ,我国太原市在这方面较有经

验。在线监测法是指在电厂燃烧装置的烟囱上安装

污染物浓度监控器和体积流量监控器 ,并将浓度和

体积流量监控器连接到数据采集与处理终端上 ,从

而计算得出指定时间内被测污染物排放量的实时监

测方法。而物料衡算法则是根据生产过程中投入的

物料同产品及损失的物料量是一致的能量守恒原

理 ,通过对进入系统的硫进行物料衡算分析来确定

SO2 的排量核算方法。由于连续在线监测法可以对

电力企业的生产全程进行全天侯的监测 ,并在第一

时间获取准确的最新数据 ,因此比较适合我国大型

电企、排放较大的污染大户的数据监测。根据国家

规定 ,我国拥有 20 吨以上锅炉的电力企业必须安装

连续在线监测设备。抽测法与连续排放监测相比其

优点是费用低 ,计量准确度低 ,所测数据是某一具体

时刻和工况的 SO2 排放情况 ,此法可用以电企内部

排放绩效的评估和主管部门的走动管理。物料衡算

法的监测费用最低 ,但主要是针对 20 吨以下的中小

型工业锅炉而使用的计量方法 ,我国中小电力企业

尤其是较小的火电厂可采用这种排污核算形式。使

用物料衡算法时 ,对于燃料燃烧过程中 SO2 的排

放 ,可用如下式子计算 : Es = 2 CtA s (1 - λ) 。式中 :

Es 为 SO2 排放量 ; C为煤耗量 ; t 为硫的转化率 ; A s

为燃煤的应用基硫分含量 ;λ为脱硫效率。

美国的现代工业发展曾遭受了严重的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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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 ,经过一番努力 ,早已建立了完善的环境或排污监

测系统 ,在治污尤其是电力 SO2 排放权交易上积累

了许多宝贵经验。我国的电力行业与美国一样 ,都

面临着削减 SO2 的紧迫任务。借鉴美国获得电力

企业排污数据的方式 ,尽量用在线监测等方式为排

污权交易市场提供准确的排放数据。对于不按规定

安装节硫设施和在线监测设备的电企 ,不仅可以从

金钱上给于处罚 ,还可参考美国规定的按其满负荷

运行产生的排污指标核算其排放量的方法来促使其

落实政策规定。我国目前监测和管理水平还比较

低 ,必须进一步提高对污染源的监测技术手段 ,完善

监测信息系统 ,建立以计算机网络为平台的排放跟

踪系统 ,审核调整系统和许可跟踪系统 ,对企业的排

污情况进行准确实时监测 ,使企业、政府和公众能随

时了解受控企业 SO2 排污状况和许可证交易状况 ,

增加了市场的信息透明度 ,从而有效降低了交易成

本。

4)监管优化市场交易环境。

对电力企业排污情况的监测是基于提供透明公

平的环境影响数据和厂商真实交易成本的考虑 ,是

电力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延伸。一个完整的排污权市

场监管体系还应包括对排污权交易过程的监督与管

理。为了给企业提供良好的交易平台 ,应减少政府

的直接行政干预 ,制定规范的交易规则 ,培育和完善

市场机制 ,使企业得以自由出入市场交易。基于此 ,

制定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电力排污权交易管理规则、

建立统一的交易方式和健全的监督管理机制实属必

要。

现实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往往存在着市场力
(market power) ,使得排污权交易市场处于不完全

竞争的情形下。电力行业由于其自然垄断的特性 ,

因此常常存在着市场力。我国的电力行业是一个名

副其实的寡头行业 ,全国的电力企业基本上分属或

受控于大唐、华能、华电、国电和中电投 5 大电力集

团 ,这些企业在市场上都有极强的影响力。由于燃

煤电厂在我国电力中占 70 %以上的比例 ,因此如果

完全实施排污权交易 ,既可能造成很多新建电厂关

闭 ,还可能提高电力产品的价格。由于电力企业的

垄断优势 ,在电力紧张的时期 ,即使电价再高 ,用户

也只能接受 ,因此 ,我国电力行业的排污权交易不可

能完全由市场力量来达到 ,政府必须适时加以干预。

为了应付电企的市场力 ,政府必须预留一部分排污

许可 ,以便调整排污权指标。当政府管理机构认为

需要限制排污量时 ,就买进若干排污权 ,提高排污权

的价格 ,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当政府管理机构认为有

必要增设新电厂来缓解市场力时 ,就增加排污许可 ,

发放更多的排污权 ,降低排污权的市场价格 ,以刺激

电力生产和社会的用电需求。解决我国电力行业排

放权市场的市场势力 ,根本上还是要加快推进我国

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在发电侧引入竞争 ,改变少

数发电商操纵的垄断格局。

此外 ,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 ,电力

排污权交易市场在运作过程中不但存在信息不充

分、交易不频繁的弊端 ,而且存在逐案谈判的问题。

因此 ,建立相关的信息网络系统和管理平台、排放跟

踪系统以及强有力的处罚措施是必要的。

5)适时引入中介经纪服务 ,开发金融创新工具。

实际的排污权交易中存在各种交易成本 ,如交

易者为获取潜在交易对象、排污权供求情况、可能价

格等信息而付出的信息成本 ,为达成交易而进行讨

价还价而付出的谈判成本。交易成本如不能有效节

省 ,就极有可能抵销企业进行排污权交易的收益 ,交

易就将变得无利可图 ,排污权交易市场也就不能顺

利发展。政府在市场趋于成熟时 ,可考虑简化行政

审批手续 ,将部分工作交由第三方或市场中介来运

行。建立中介组织或咨询机构 ,由专业化、社会化机

构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 ,使企业通过接受市场服务

寻求信息 ,并发展环境金融事业 ,开展环境容量及排

污量的储存、借贷业务等。

我国工业污染的重要污染源多是乡镇企业 ,而

乡镇企业不仅数量多 ,而且规模小、分布分散、交易

成本又高。我国电力企业也存在着众多分散、落后

的老小火电 ,而这些电企却又是我国电力行业的重

要污染源。虽然我国在“十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了

要加速淘汰老小火电的步伐 ,但是鉴于它们对我国

经济发展电力需求的调节作用 ,还是允许其一定时

期的存在。这些企业不但排污量大 ,治污能力差 ,而

且因规模小、分布离散等原因对市场交易成本难以

有较大的承受能力 ,故设立排污权交易中介机构 ,提

供交易信息、交易经纪 ,为排污企业代理排污指标调

整、换发排污许可证等业务 ,将会大大减轻这些弱势

电企的交易成本 ,增加它们的交易动力。

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交易标的是排污权 ,交易者

进行交易的目的无非就是转让排污权获取差价收

益。但是 ,市场交易的活跃离不开交易品种的多样

化 ,丰富的交易品种可让交易者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我国电力行业排污权市场的交易品种设计可以考虑

在以电力污染物主要品种 (如 SO2 、粉尘) 为主体的

基础之上 ,将多品种的污染物排放权置于其市场交

易平台上进行交易 ,如 NO x 、颗粒物、废水等污染

物 ,这些污染物在电力行业也存在 ,可增加它们交易

的操作性。CO2 也是电力行业的污染物之一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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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碳市场的经验发现 ,欧洲的电力价格与碳价格

有很强的关联性。基于这样的一种联系和理论上的

我国电力行业的电源结构考虑 ,在电力排污权市场

中引入碳交易品种也是值得研究的。当然 ,这还需

考虑我国的具体情况 ,因为我国的电价一直处于政

府的管制之下 ,且我国的碳交易市场还没有真正开

展起来。此外 ,EU ETS 在碳市场的基础之上 ,还催

生了相关的股票、证券和期货等金融服务产业 ,不少

活跃于市场上的专门从事碳排放交易的公司为碳交

易者提供碳排放的市场资讯、研究和经纪服务 ,不仅

减轻了交易者的交易成本 ,还为交易者提供了更多

可选的降低风险的金融保值工具。我国的电力排污

权市场发达到一定程度 ,也可用这些金融工具为我

国电力行业排污权市场交易提供方便。

6)鼓励社会广泛参与。

由于电力行业的 SO2 污染让民众深受其害 ,如

果交易后污染物的排放集中于少数几个企业 ,其对

周围居民的影响无疑会很大 ,因此有必要让民众或

社会组织对企业的排污情况进行监督。民众和组织

除了可以进行对发电商的行为进行监督举报、向政

府部门提供其监管死角信息等活动之外 ,条件允许

时还可以与电厂进行排污权交易 ,谋求自身或社会

效益。政府作为国民环境资源这一公共品的管理代

理人 ,理应关注国民对环境的诉求。当电厂有新改

扩建工程或异常排污迹象时 ,政府除了要求必要的

环评可研报告之外 ,还应对可能出现的损害民众利

益的情况进行预处理 ,尽量减轻国民资产的流失。

当电力企业向环境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

超过了环境的纳污能力或居民的正常生活秩序时 ,

政府应及时进行协调 ,既要不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

电力需求 ,又要按政策规定合理补偿民众的物质和

精神损失。为了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

上传下达关于电力企业和排污权市场信息的沟通机

制 ,政府应鼓励社会对电力排污权市场进行必要的

协调监管 ,在界定好社会的监督权限基础上建立简

洁畅通的双向沟通渠道。当发电商有不按政策执行

脱硫措施、超量排污、隐瞒自己的真实交易成本、与

其他企业串谋等损害市场公平交易的行为时 ,任何

人或组织都有权要求其停止非法侵害或立即向相应

部门汇报请求处理 ,如若不予处理答复 ,可直接向上

级主管机构汇报或投诉。民众或组织的活动经费可

考虑由地方政府列支一定的环保财政予以解决 ,中

央政府也可在放权让利上给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环保

政策倾斜。此外 ,政府还可通过从社会募捐善款或

从政府财政中拨列资金的形式 ,设立专项的绿色环

保基金 ,表彰为社会环境保护和市场交易健康运行

作出重大贡献的公民或组织。

6 　结语

电力行业燃煤电厂一直是我国 SO2 的主要排

放源 ,禁止燃煤发电虽然可大大削减 SO2 的排放 ,

但在没有更为高效的替代能源的情况下 ,取缔火力

发电是不可行的。建立我国电力行业的排污权交易

市场 ,既有利于调动电企治污的积极性 ,促进污染治

理技术的发展 ,又有利于降低政府的管理成本。但

要在我国实行电力排污权交易制度 ,必须充分考虑

我国的具体国情 ,特别是要从我国的电力行业环境

现状和经济发展状况出发。近期内 ,在我国完全推

行排污权交易制度来控制我国电力行业的高污染排

放是不可能的 ,必须同时依靠行政管理。但是 ,在我

国尤其是我国的电力行业 ,推行排污权交易已是必

然的趋势。基于欧美经验和我国具体国情给出的我

国电力行业排污权交易机制设计的建议是否可行 ,

还得接受实践的检验。如果政府指定的电企都参与

了交易 ,而且参与交易的企业也都实现了达标排放 ,

市场交易也很活跃 ,使政府、电企、社会各方都收到

了满意的效果 ,关于我国电力企业排污权交易的机

制设计探讨就是有意义的 ,也真诚希望本文对我国

排污权交易尤其是电力行业的排污权交易研究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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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度的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指标选择可结合项目所

在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在指标权重的确定过程中 ,根

据指标体系的层次关系 ,采用层次分析法得到一个

较为客观和科学的指标权重值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

可以较好地解决评价指标难以准确量化和统计的问

题 ,整个计算过程简单 ,通俗易懂 ,易为人们所掌握 ,

并且只需要少量的样本 ,计算结果科学可靠。研究

与实例分析证明 ,运用基于灰色关联度的模糊综合

评价法选择相对令人满意的城市河道综合整治项目

方案是合理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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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analyzes t he necessary and t he goal of social assessment of comprehensive cont rolling project about urban river ,and de2
signs t he indicators on social assessment of comprehensive cont rolling project about urban river ,and establishes t he evaluation model wit h g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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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ompared wit h t he t raditional administ rative cont rol ,emission t rading helps to promote t 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environmental ca2
pacity resources ,and stimulate t he int rinsic motivation of polluting companies to cont rol t heir sewage.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 roduction about

t he experiences of emission t rading f rom Europrean Union and U1 S. Then combining wit h t 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power indust ry ,it estab2
lishes t he mechanism design f ramework of emission t rading market in China’s power indust ry. Finally ,it put s forward some relevant policy rec2
omme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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